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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3月8日

（2022）浙0703破38号之一
2022年10月17日，本院根据申请人刘伟华的申请，

裁定受理金华市红之韵包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
明，2022年12月19日，本院召集召开了金华市红之韵包装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对已申报债
权进行了核查。截至2023年3月2日，经管理人调查，金华市
红之韵包装有限公司无可供分配的财产，而已确认的债权
为2116118.01元，该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且不存在
重整、和解的情况。本院认为，金华市红之韵包装有限公
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不存在重整、和解的情
况，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宣告的
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
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3月3日裁定宣告金
华市红之韵包装有限公司破产。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初168号
马朝利：本院受理的（2023）浙0723民初168号原

告吴美爱与被告马朝利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驳回原告吴美爱
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
吴美爱负担（已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754号
浦江千意针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裕诚

工贸有限公司诉被告浦江千意针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5月29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矛调
中心审判庭（浦江县人民东路38号信访局二楼206）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80号之一

本院于2021年10月8日裁定受理东阳市金睿和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已无不动
产、动产等财产，现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清偿，已经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
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
八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2月14日裁定宣告东
阳市金睿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市金睿和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6809号

浙江喜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毛肖君：本院受理原告
衢州市众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
0802民初6809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支付欠款98000元，并支付自2022年10月1日起按
LPR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
诉讼风险提示卡、自动履行告知书、传票、转程序裁定书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节假
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航埠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6794号

浙江衢州艾草屋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志
华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802民初6794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1.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材料费、加工费46820元；2.被告承担
诉讼费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
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卡、自动履行告知书、传票、转程序裁
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航埠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6810号

郑汪军：本院受理原告陈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802
民初6810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郑汪军归还原告450000元及利息（从2022年10月12日
起至本金付清为止，按月利率1.2%计算）；2.被告承担诉讼
费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
讼风险提示卡、自动履行告知书、传票、转程序裁定书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节假
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本院航埠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348号
廖越祺：本院受理原告徐正楠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
知书和廉政监督卡等。原告诉称要求你归还代还款5万
元，并由你承担诉讼费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4月25日上午9
时在本院四楼第七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
则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1民初171号
徐晗(浙江省新昌县南明街道丽都浅水湾公寓1幢

241室）、徐启源（浙江省新昌县儒岙镇上里村81号）：原
告梁根土与被告徐晗、徐启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去向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传票等。原
告请求：1.判令被告徐晗、徐启源共同偿还借款本金
10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
日止的利息损失；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的举证期限
至2023年4月10日止。本案由本院审判员张滨兵独任
审判，适用普通程序，定于2023年4月25日上午9时40

分在玉环市人民法院本院速裁小法庭（3）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617号
周小明:本院受理原告台州祥顺防水工程有限公司

诉你与天台天佳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一、判令两被告立即支付给原告防
水工程款25645元,并从2021年10月19日起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
损失至还清该借款之日时止。二、本案的诉讼费用由
两被告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5月16日15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裁判。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23民初4911号

舒和霞(公民身份号码342421196603204223)、
吴宁(公民身份号码210902197910291023):本院受
理原告沭阳嘉盛橡塑有限公司与被告俞新耀、舒和霞、
吴宁与破产有关的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23民初4911号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转普)、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4月27日8时30
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天台县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润商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润商实业有限

公司签署的合同编号为【信浙-A-2023-0003】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所有的瑞安市鑫泰铜业有限公司等
4 户债权资产包中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杭州润商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润商实业有限公司联合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杭州润商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
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润商实业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何霞 1866810567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润商实业有限公司

2023年3月8日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
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杭州润商实业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务人

瑞安市鑫泰铜业有限公司

三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振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劲力实业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

4,484,831.06

4,824,210.34
2,490,856.64

2,733,757.26

14,533,655.30

利息

4,009,318.67

6,963,366.21
2,449,738.15

6,022,009.02

19,444,432.05

本息合计

8,494,149.73

11,787,576.55
4,940,594.79

8,755,766.28

33,978,087.35

抵/质押及保证担保情况
瑞安市辉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瑞安市新洲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张子钱、袁园、戴一平，廖小媚、潘伟义等提供保证担保；张文龙
所有的座落于瑞安城关镇安阳白岩桥B-7-1幢1单元402室面积144.27平米的住宅提供最高额为187万元的抵押担保
周存熙、周熙文等提供保证担保
浙江振宇海运有限公司、胡振宇、朱素敏等提供保证担保
浙江澳达标准件有限公司、温州市宏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温州南冶钢铁物资有限公司、温州奔益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叶
松芬、李显昆、张伟俊、张国光、姜建华等提供保证担保

债 权 清 单
基准日：【2022年11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浙江东阳领跑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330783MA28EEDC3L）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7年9月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浙江东阳领跑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3月8日

遗失公告
东阳市康大经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7836952557891）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11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东阳市康大经编有限公司
2023年3月8日

遗失公告
东阳东磊钢结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783MA28DDAJ3T）遗 失 东 阳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8 年 12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东阳东磊钢结构有限公司
2023年3月8日

遗失公告
东阳市玺珀尔服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7837844274664）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3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东阳市玺珀尔服饰有限公司
2023年3月8日

遗失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州市德通船舶修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州市德通船舶修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BW42209232F 号，2023 年 2 月 10 日签署），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
的相应主合同项下的债权（包括债权本金、利息和代垫费用）及相关权益（包括
有关的担保权益等附属权利，不包含受让方已声明放弃的部分）依法转让给温
州市德通船舶修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州市德

通船舶修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市德通船舶修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市德通船舶
修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7-88855815
温州德通联系电话：1885875999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市德通船舶修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3年3月8日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温州市德通船舶修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
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华建机床铸造有限公司

本金

7159719.94

欠息

2006318.30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温州市金岛船舶修理有限公司名下的三处海域使用权，地处苍南县霞关镇北关岛小已澳，总海域使用权面积16.9977公顷

担保人

浙江华康纸业有限公司、虞建忠、朱秀红、温州市金岛船舶修理有限公司

兰溪市兆丰纺织有限公司债权人：
《兰溪市兆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兰

溪市人民法院(2019) 浙0781破15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载定
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的
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兰溪市兆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已于2021年7
月6日前由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以银行转账
方式分批汇入债权人的账户。2023年1月19日管理人收到
兆丰公司债权人浙江缘华纺织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分配款
50880.43元，管理人将于2023年3月13日根据裁定的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的原则进行二次分配。
兰溪市兆丰纺织有限公司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为人民

币194349.27元，2021年7月6日第一次已分配143614.43元，
本次扣除破产费用后应分配总额为人民币50734.84元，其中
职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66244.53元，破产财产尚不足全额支

付职工债权，普通债权清偿比例为0%，本次分配为最后一次
分配。

特此公告。
兰溪市兆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3年3月8日

兰溪市兆丰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关于破产财产分配的公告

湖浔环催字[2022]第2000022号
湖州南浔恒优整木定制家居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 2022 年 06 月 20 日对你(单位)作出湖浔环罚
[2022]第 2000023 号，要求你(单位)于 2022 年 07 月 08 日，缴
至指定银行和账号罚款人民币145000元整。

收款银行：中国银行南浔区支行营业部
户名：湖州市南浔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
账号：389662267758—518001，而你(单位)至今未履行

该义务。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

规定，作如下催告：
1.请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上述义务，如对

履行该义务有陈述、申辩意见的，请在该期限内向本机关提出。
2.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的，本机关将依

法决定行政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3.本机关联系方式：0572-2667196

湖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3月8日

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

根据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2023

年 2 月 10 日已通过资产、负债及劳动力整体转让的方式，

将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黄衢南分公司名下所有

资产、负债及劳动力以其净资产作对价转让给浙江黄衢南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转让完成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黄衢南分公司的原有债务，由浙江黄衢南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的担

保权利，并以书面的形式函告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黄衢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23年3月8日

公告
本院将于2023年4月10日10时起至2023年4月14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如下：
一、船名：“北仑海 26”；船籍港：宁波；船舶类型：散货

船；船体材料：钢质；总长：225 米；型宽：32.25 米；型深：19
米；总吨：38878；净吨：21771；造船地点及造船厂：KO-
REA HYUNDAI HEAVY IND.CO.,LTD. ULSAN SHIP-
YARD,KOREA；建成日期：1997 年 06 月 25 日。拍卖时
间：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4 月 11 日 10 时
止，该船目前停泊在秦皇岛锚地。

二、船名：“北仑海72”；船舶曾用名：北仑海72；船籍港：
宁波；船舶类型：散货船；船体材料：钢质；总长：225米；型宽：
32.2米；型深：18.3米；总吨：36592；净吨：20491；造船地点及
造船厂：日本 Tsuneishi Shipbuliding Co.,Ltd.,Japan；建成日
期：1997年01月29日。拍卖时间：于2024月11日10时起至
2023年4月12日10时止，该船目前停泊在秦皇岛锚地。

三、船名：“大唐18”；船籍港：宁波；船舶类型：散货船；
船体材料：钢质；总长：224. 90 米；型宽：32.20 米；型深：
18.30 米；总吨：35886；净吨：20096；造船地点及造船厂：日

本 Imabari Shipbuilding Co.,Ltd.；建成日期：1994年12月12
日。拍卖时间：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4 月
13日10时止，该船目前停泊在秦皇岛锚地。

四、船名：“北仑海28”；船舶曾用名：VOLADOR；船籍
港：宁波；船舶类型：散货船；船体材料：钢质；总长：225.00
米；型宽：32.26 米；型深：18.30 米；总吨：36559；净吨：
20473；造船地点及造船厂：Japan Sanoyas Hishino Meisho
Corp.Mizushima Works and Shipyard；建成日期：1997 年 08
月 07 日。拍卖时间：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 10 时起至 2023 年
4月14日10时止，该船目前停泊在秦皇岛锚地。

与该四艘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
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
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江）
债权登记：0574-89285073（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姚）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3年3月8日

宁波海事法院拍卖公告

绍兴市征诚服饰有限公司与周兼涌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绍兴市征诚服饰有限公司与周兼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绍兴市征诚服

饰有限公司已将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依法
转让给周兼涌，绍兴市征诚服饰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
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周兼涌履行相关义务。

周兼涌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周兼涌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绍兴市征诚服饰有限公司
周兼涌

2023年3月8日
交易基准日：2022年7月31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原债权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债务人

浙江捷灵开关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人民币元）
3914312.53

利息
（人民币元）
6242402.78

抵押物

陈小叶名下位于诸暨市店口镇第二农贸市场旁建筑面积为528.2㎡的商住房地产

连带责任保证人人（从债务人）

浙江何仕汽车工具有限公司、何建军、潘红英、浙江捷灵机械有限公司、陈建刚、吴春萍


